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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生动的交通安全宣讲
前天上午，浙江警察学院六大队“爱心领路行”

实践团队联合海曙区交警大队，给新芝社区的居民
带去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现场，警院学警为老年人讲解电瓶车行驶规
范，播放主题视频；让孩子们学习交通指挥手势、写
倡议书；为女性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宣讲，正视“马
路杀手”的调侃。

图为孩子们在学习交通指挥手势。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石奇峰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姜琪妍） 近
日，象山县市场监管局接到市民林女士来电，称自
家孩子在某手机店“自作主张”购买了价值1200元
的手机，她知道后拿着购物小票去退货，但遭到商
家拒绝。

“孩子只有13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店家不应该把这么贵的商品卖给他。”在调解过程
中，林女士说。而手机店相关负责人却认为，不管
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是顾客，法律也没规定不
能把手机卖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手机已经
被使用，影响二次销售，所以不接受退货。

对此，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民
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
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
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3岁的孩
子只能进行与年龄、智力相匹配的民事活动，而手
机不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标配或学习工具。按照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
林女士孩子购买手机并未得到其监护人的同意，
事后监护人也没有追认，所以其购买行为在法律
上视为无效，林女士提出退货是合理的。但是，林
女士作为监护人，对孩子的监管存在疏忽，需要负
一定责任。

最后，在该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商家最终同
意退货，但由于手机有磨损，所以扣除了700元作
为折损费，林女士表示接受。

浙江金昭律师事务所王霞开律师分析
说，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是违法行
为。《劳动合同法》第九条明确指出，用人单
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
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
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在实践中，有些用人单位为防止劳动者
在工作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不赔偿就不

辞而别的情况，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在招
用劳动者时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向劳
动者收取风险抵押金的行为，是一种不合法
的行为。而一些用人单位采取了一些变相
的方法或手段，达到向员工收取抵押金的目
的，如收取服装费、电脑费、住宿费、培训费、
集资款（股金）等。

记者 殷欣欣

应聘KTV服务员
要先交管理费、服装费、材料费？
发现上当想讨回钱款比登天还难！

去KTV应聘服务员，
不仅要交300元服装费，
还要交1000元管理费，更
离谱的是连填写的个人信
息表格都要付 60元资料
费。“钱都交了，还给人家打
扫了一晚上卫生，之后才得
知前三天没有收入，等于白
干！”小卢（化名）说，他第一
天下班后就提出了辞职，并
想讨回各种费用，结果发现
“比登天还难”！

去KTV应聘，先交1360元

小卢是湖北人，今年26岁。7月2日，
他在58同城看到了一份招聘信息:位于联
丰路的一家KTV招聘男女兼职服务员。于
是他联系了对方工作人员。当天，他上门面
试，现场填写了“雇佣协议书”“入职申请表”

“入职备案表”等材料，然后按对方要求共交
了1360元，其中包括1000元管理费、300元
服装费，另外填写的两份表格还要交60元

的资料费。
按照协议，小卢的工作岗位为包厢服务

员，薪酬为100元-300元/天，工作时间为下
午1830到次日030左右。协议中还明
确说明乙方在签订协议后，提出辞职或者自
己离开，所交的服装费、管理费一概不退。
而这份所谓的雇佣协议甲方用人单位并没
有任何签名、签章，只有乙方应聘者的姓名。

用人单位：收费是为防止人员流动

记者通过58同城找到这家KTV的招聘
信息，然后以应聘服务员为名致电对方，进一
步证实了他们收管理费和服装费一事。记者
称自己没有钱，可不可以免交这些费用。对
方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则说必须要交，没钱可
以先上班，然后从薪酬里代扣。他强调，他们

是高薪场所，人员不稳定，收管理费就是为了
约束人员的不稳定。记者觉得这个逻辑明显
说不通，当即提出疑问：如果应聘者困窘，这
里又是容易赚钱的高薪场所，那应聘者更会
留下来工作，而不是只干几天就离开。对此，
这位负责人却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想拿回这个钱，费尽周折

小卢付了钱后，第二天就上班了。第一
天上班，KTV 服务员领班布置他打扫卫
生。他从1830一直干到次日030下
班。上班过程中，小卢发现KTV生意并不
好，这意味着包厢服务员将没活干。而在没
有底薪的前提下，没有包厢服务就没有任何
收入。同时，小卢还被告之上班前三天是适
应期，没有收入。

小卢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他下班
时就提出了辞职，并索要前一天交的管理
费、服装费等共1360元。而KTV领班明确
拒绝了，说这个概不退款。7月4日，小卢直
接报了警。

民警上门帮忙调解，而KTV工作人员
则以领导不在，他们不能做主为由，互相推

诿。
昨天中午，记者采访小卢后，支招让他

找劳动仲裁部门。下午，4点多钟，小卢发来
消息，称古林司法所的一位调解员给KTV
老板打了个电话，从中进行协调，对方答应
全额退款。调解此事是古林司法所社会矛
盾调解中心调解员翁女士，她说：“已调解好
了，KTV老板答应退款。近几年，每年都有
几例此类KTV等娱乐场所收取员工管理
费、培训费等纠纷。小卢签的那份雇佣协议
明显不合理，作为当事人在签协议的时候一
定要看清楚再签。”

然而，上周四，小卢上门讨要管理费等
依然无果。“他们还是说老板不在，继续推
诿。看来想要讨回这笔钱，比登天还难！”

13岁孩子“自作主张”
买的手机能退吗？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收取财物，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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